
河南工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办法 

 

为贯彻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确定

的“扩大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中外合作办学工作

方针，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

作的意见》（教外办学[2013]91号）文件精神的要求，随着我校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 为确保推动和完善我校中外合作办

学质量保证体系，进一步规范我校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提高中外合作办

学质量，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 指导思想和目标 

全球经济的国际化趋势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院校已成为

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基地。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

办学经验,通过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教

学模式和管理机制,推动教学改革,促进我校教育教学与国际接轨,带动

我校教育教学取得更快的发展。推动和完善我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证

体系，可以进一步规范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和运行，确保进一步

规范我校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提高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促进中外合作办

学健康发展。 

二、质量保障体系 

1．严把立项论证 

合作办学专业要严把审批关,充分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高

外方合作办学高校的水准,所合作的对象应是质量可靠、有信誉的教育机



构,避免为追求规模出现把关不严的情况。将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选

择纳入到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建设和整体规划中,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

与区域经济教育发展的互动作用, 立项不仅要应注重学科、专业和师资

力量,符合我校专业发展的特色和学科整体布局,注意与具有良好办学传

统和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外方院校合作。  

2．完善自我评估手段 

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管理机构对各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管,

对办学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对无法保证办学质量的项目

将果断叫停,为我校合作办学项目的良性发展提供监管。 

 3．优化培养方案 

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高等

人才,以发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育人作用。合作双方院校应在充分考虑

合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融入创新性、发展性、实用性、国际性等课程内容,

优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富有中外特色的人才培养方

案,建立一套真正能够发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功效的课程体系,培养方案

可由中外双方共同制定,充分利用和发挥外方优势,课程安排中除规定学

生必须完成的必修课以外,针对专业国际化特点开设一定数量的选修课,

以备学生自主选择学习。  

4．加强师资建设 

要有一支稳定且配备充足、结构合理且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选择教

学能力强、经验丰富、具有良好外语能力的优秀教师,通过多种途径培养



一批高素质的合作办学项目课程教师，通过人员招聘、青年教师助课、

选派教师到合作方交流等方式逐步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5．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 

利用多种媒体丰富课堂信息传递模式, 有效利用学校教育资源。改

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严格课程考核程序,制定明确的教学质量监控标

准,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教学信息反馈机制,如学生评教、教师评学、

教师学生评教学管理等机制。 在自我监控中,可请教专家对其质量保障

体系和评估审计的程序和内容进行评价和修正。定期赴合作办学方考察,

监管对方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避免出现学生在合作院校学期期间教

育条件无法保障的情况。 

 6．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提高中外合作办学双方的协调管理能力，保障教与学活动的正常开

展。在教学课程的实施过程中,要组织使用外方提供的教学材料的中方教

师制定学期教学计划,为中方教师提供机会熟悉外方的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和模式,增加中外方教师的互动,及时了解外籍教师与学生对课堂教学

的反馈等。  

7．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通过学校主页和对外合作与交流处网站将合作

办学招生录取、学生学籍、项目管理和运转、财务收支、学生毕业和就

业等信息公开，接受社会和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 



  三、 附 则 

     本管理办法未尽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未尽事宜由对外合作与交流处负责

解释。 

 

河南工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领导小组 

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 

 


